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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征收 

 

缔约方确认对以下事项的共同理解： 

一、 除非缔约一方的一项或一系列行为对一项投资中

的有形或无形财产权利或利益造成影响，否则该行为不构成

征收。 

二、 第八条第一款提出了两种情形。一种情形是直接

征收，投资被国有化，或通过所有权的正式转让或完全没收

的方式直接征收。 

三、 第八条第一款提出的第二种情形是间接征收，缔

约方的一项或一系列行为与通过所有权的正式转让或完全

没收的方式直接征收具有同等效果。 

（一）判断缔约一方的一项或一系列行为在具体事实情

况下是否构成间接征收时，需要在事实基础上对个案进行调

查，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： 

1. 该措施的经济影响，虽然缔约一方的一项或一系列

行为对一项投资的经济价值有负面影响这个事实本身并不

表明间接征收成立； 

2. 该措施干预明显合理的投资期待的程度；以及 

3.  该措施的性质。 

（二）除极少数情况以外，缔约一方为保护正当公共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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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目标，如公共健康、安全和环境，而规划或适用的非歧视

性管理行为不构成间接征收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